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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参与调解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

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推动建立律师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

纷工作体系，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法

治交城建设总目标，深化我县大调解机制建设，坚持依法调

解、平等自愿、便捷高效的工作原则，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

用，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创新律师调解方式方法，有效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任务



（一）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机构

1、在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公共

法律服务站由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律师担任调解员，辖区司

法所负责所设律师调解工作室的指导和监督。

2、在律师事务所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我县各律师事

务所要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并向主管司法局申请备案。律

师事务所律师调解工作室以所属律师事务所名义对外提供

调解服务。

（二）律师调解案件范围

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

纠纷的民事部分。以下 6 种情形不适用律师调解：

1.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

2.可能涉嫌虚假诉讼或者刑事犯罪的；

3.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破产程序等依案件性质不

能进行调解的；

4.当事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调解的；

5.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

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案件；

6.其他不适宜调解的案件。

（三）律师调解员任职条件：

1、政治坚定，品行良好；

2、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



（四）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机制

1.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名册。各律师调解工作机构建立本

机构律师调解员名册，进行并公示，方便当事人查询和选择。

2.案件受理程序。各律师调解工作机构可以直接受理当

事人调解申请或人民法院移送的调解案件，对当事人间的矛

盾纠纷进行调解。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接受相关委托代理或参与矛盾纠纷

化解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先行选择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方

式解决纠纷。

3.建立律师调解员回避制度。律师调解员具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1）系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2）与纠纷有利害关系的；

（3）与纠纷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

调解的。

律师调解员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并主动回避。当事人要求回避的，律师调解员应当回避；当

事人一致同意继续调解的，律师调解员可以继续主持调解。

律师调解员不得再就该争议事项或与该争议有密切联

系的其他纠纷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仲裁或诉讼的代

理人。

4.案件调解程序。律师调解一般由一名调解员主持。对



于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当事人要求由两名以上调解员共同

调解的案件，可以由两名以上调解员调解。当事人具有正当

理由的，可以申请更换律师调解员。律师调解员根据调解程

序依法开展调解工作，律师调解的期限为 30 日，双方当事

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的，不受此限。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出

具调解协议书；期限届满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不同意

继续调解的，终止调解。

三、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律师事务所、各司法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工作协调。

县司法局要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工作有

序推进。

（二）积极引导参与

各律师事务所、各司法所要积极引导律师参与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鼓励和推荐律师在人民调解组织中担任调解员。

鼓励律师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创新调解工作方式，积极运用在

线调解、视频调解、电话调解等远程调解方式开展工作，提

高效率、方便群众。促使律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

形象，充分调动律师从事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实现律师调解

工作可持续性发展。

（三）加强队伍管理

加强对律师调解员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调解技能等方



面的培训，建设高水平的调解律师队伍，确保调解案件质量。

律师调解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完善人员管理制度和档案管理

制度，要把质量和服务放在首位，坚决防止片面追逐经济利

益。

（四）加强责任追究

律师调解员违法调解，违反回避制度，泄露当事人隐私

或秘密，或者具有其他违反法律、违背律师职业道德行为的，

应当视情节限期或禁止从事调解业务，或由律师协会、司法

行政机关依法依规给予行业处分和行政处罚。

（五）加强宣传工作

各律师事务所、各司法所要大力宣传律师调解制度的作

用与优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优先选择律师调解快

速有效解决争议，为开展律师调解工作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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